上海交通大学关于2009年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工作的管理办法

一、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培养一批能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紧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加速上海交通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在校内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培养一批若干年后国家建设所需各行各业拔尖创新人才。与此同时，通过我校学生交流带动科研合作，为我校建立国内外稳定持久的学术交流渠道。

二、选派规模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09年计划选派6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其中，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5000名，国家公派专项研究生奖学金项目1000名。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类别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选派比例应占50%。鼓励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双方高校协议基础上获得联合博士学位（joint degree）或者双博士学位（double degree）。

上海交通大学计划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CSC）推荐180名学生，经CSC评审后，最终将选派150名学生参加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其中推荐人数严格按照1:1进行。

三、名额分配
根据2007年、200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各学院选派情况和各学院学科发展需要，并结合学校总体学科发展规划和2009年选派规模进行名额分配。各学院在分配名额范围内，按照本项目实施的有关安排，做好研究生选派工作；其中与重点学科及其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学科可适度突破分配名额。
	院系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研究生
	总计

	医学院
	15
	15
	30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8
	8
	16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8
	8
	16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8
	8
	16

	信息安全学院
	2
	2
	4

	软件学院
	2
	2
	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4
	8

	数学系
	3
	3
	6

	物理系
	3
	3
	6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3
	3
	6

	人文学院
	1
	1
	2

	化工学院
	4
	4
	8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8
	8
	16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1
	1
	2

	外国语学院
	1
	1
	2

	农业与生物学院
	2
	2
	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
	2
	4

	药学院
	2
	2
	4

	法学院
	2
	2
	4

	媒体与设计学院
	1
	1
	2

	微电子学院
	2
	2
	4

	塑性成形工程系
	2
	2
	4

	微纳研究院
	2
	2
	4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
	2

	中美物流研究院
	1
	1
	2

	空天科学技术研究院
	2
	2
	4

	总计
	90
	90
	180


四、选派类别、留学期限及选派对象

	选派类别
	留学期限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一般为36-48个月，具体以留学目的国及院校学制为准。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6-24个月。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般为12-24个月，具体根据所申请奖学金项目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申请条件

1、关于申请人

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无违法违纪记录，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②申请人均应来自“985工程”二期基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国家重点学科； 

③申请时应为就读高校的全日制在读学生（委托培养和定向生除外）；

④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达到校内免试直升研究生水平；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应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外语水平符合国外院校的语言要求；

⑤身心健康； 

⑥对选拔条件有特殊要求的项目，按具体项目规定执行。

本项目选派范围暂不包括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尚未执行人员、已获外方全额奖学金资助人员以及正在境外学习、工作的人员。

2、关于申请类别及要求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时应为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生或博士一年级学生，年龄不超过35岁（1974年3月20日以后出生）；需提交国外院校的入学通知书、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证明、外语合格证明、就读学校学籍证明；入学时间原则上为申请当年。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时应为就读高校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委托培养和定向生除外），年龄不超过35岁（1974年3月20日以后出生）；需提交国外院校正式邀请信、双方导师共同制定的研修计划、就读学校学籍证明、外语合格证明和可能发生的与学习相关费用说明；入学时间为申请当年。申请人如无法在规定毕业时间内完成留学计划，需推选单位单独出具同意推迟答辩、毕业的书面证明。

硕士研究生：申请时年龄不超过30岁（1978年3月20日以后出生），应已具有学士学位，或为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时须提交国外教育机构的入学通知书。仅限申请规定的专项硕士研究生项目，具体可参阅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指南。

说明：

1、选派对象不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曾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

（2）正在境外学习

（3）已获得外方全额奖学金资助

（4）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及持有国外长期居留证

（5）在职研究生（包括定向、委培学生）

（6）申请时年龄超过35周岁

（7）同时申报两个或两个以上公派项目

2、已进入博士阶段第二学年或以上的博士生，不能申请攻读博士研究生。尚未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硕博连读生，不能申请联合培养研究生。

3、博士生派出期间，导师不再支付该博士生培养费。

六、选派专业、国外留学单位及国外指导教师

重点选派领域为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信息等关键领域及生命、空间、海洋、纳米、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见附件1）。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基础学科应占总选派规模的85%，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应占总选派规模的15%。

留学人员应派往教育、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院校，或国际知名的研究所、实验室，国别不限。

国外指导教师应为一流导师，注意同一国外指导教师同一年度内接受中国留学人员的数量不宜过多，并且不建议选择同时为国内高校特聘的教授或客座教授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国外指导教师。CSC评审专家将对国外指导教师的资质水平进行评估。

七、派出渠道

1、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1）主要依托我校创新团队、创新基地和平台、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博士生导师与国外高水平教育机构的合作渠道选派

（2）我校的校际合作与交流

2、国家公派专项研究生项目

（1）利用教育部或CSC现有与国外大学合作项目

（2）我校的校际合作与交流

八、资助内容

    CSC提供往返国家之间的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奖学金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对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入学通知书的攻读博士学位学生（简称：全博生）提供学费资助（不包括国外院校收取的注册费），但不能超过推荐人数的5%。

九、选派办法

1、基本原则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推荐和选派。

2、选派程序

（1）研究生院针对应届本科生、在读研究生、各学院负责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导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召开“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宣讲会”，分别在闵行校区和重庆南路校区进行。同时，请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一同参与，向学生介绍我校的校际合作项目。各院系成立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领导小组，并确定一名具体联系人，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及领导小组名单发至janeliu@sjtu.edu.cn。

（2）2008年12月20日之前，各院系按照分配的名额提交预选名单（见附件2），同时提交所推荐学生的申请推荐表（见附件3、4）。注意全博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简称联培生）的比例为1:1。

（3）2008年12月22日，研究生院对所有申请人进行心理测试。

（4）2008年12月23日、24日，研究生院对所有申请联培的申请人进行外语口语测试。

（5）2008年12月26日，确定预选推荐名单，并在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上公示。

（6）2008年12月31日，将预选推荐名单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

（7）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9日，研究生院为预选推荐人员开具学校推荐信，并就申请人情况向国外单位进行适当的推荐与联系。

（8）2009年3月10日，确定我校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最终推荐名单，并在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上公示。

（9）2009年3月11日至2009年3月16日，申请人把填写完整、正确的申请主表、单位推荐意见表和其它申请资料按规定的顺序排好（一式两份）提交到研究生院（见附件5）。

（10）2009年3月20日之前，研究生院进行材料汇总与审核，并报送国家留学基金委。

（11）2009年4月底，国家留学基金委完成评审和录取工作。

（12）2009年9月后开始派出。

十、其他注意事项

1、留学人员在派出前，须与留学基金委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办理公证、交存保证金和《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审核后再予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派出手续。派出后应遵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留学期间，留学人员应自觉接受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的管理，具体按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2、已确定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原则上不再调整身份、国别、留学院校和期限。

3、留学美国须申请J-1签证，学生应向美方学校索取DS2019表。

4、留学单位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5、接受CSC资助攻读博士的，须与CSC签约并履行毕业后回国服务的义务。

6、CSC网址：www.csc.edu.cn
7、研究生院联系人：刘俭          陈瑞球楼331

34206121      janeliu@sjtu.edu.cn
研究生院

2008年11月

附件：

1、国家留学基金优先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2、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申请信息一览表

3、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单位推荐表

4、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单位推荐表

5、关于准备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材料的说明
6、国家建设高水平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资助申请流程

7、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指南（参见www.cs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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